
 

 

宜蘭縣蘇澳鎮社會福利大樓公共空間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蘇澳鎮公所(以下簡稱
本所)為提升蘇澳鎮社會福利
大樓(以下簡稱本大樓)之空間
效能及推展各項社會福利業
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蘇澳鎮公所(以下簡稱
本所)為提升蘇澳鎮社會福利大
樓(以下簡稱本大樓)之空間效
能及推展各項社會福利業務，特
訂定本要點。 

依據法條名稱修正條文內容。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公共空間

係指以下空間別： 
一、本大樓停車場（含前庭廣
場）。 
二、本大樓交誼廳。 
三、本大樓電腦教室、多功能教
室、視廳教室及技藝教室。 
四、本大樓各樓層會議室及展
示區。 
五、本大樓閱覽室及親子閱覽
區。 
六、本大樓日照中心。 
七、其他經本所專案核定之空
間。 

第二條、本要點所稱公共空間係

指以下空間別： 
一、本大樓停車場（含前庭廣
場）。 
二、本大樓交誼廳。 
三、本大樓電腦教室、多功能教
室、視廳教室及技藝教室。 
四、本大樓各樓層會議室及展示
區。 
五、本大樓閱覽室及親子閱覽
區。 
六、本大樓日照中心。 
七、其他經本所專案核定之空
間。 

依據法條名稱修正條文內容。 

第三條、本大樓開放使用時間
為每週二至週日（上午8時至12
時；下午1時至5時），遇國定假
日為休息日（依本大樓貼示公
告另行公告之）。申請借用之單
位應於申請文件中，載明業務
聯絡人及使用時段之場地管理
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第三條、本大樓開放使用時間為
每週二至週日（上午8時至下午
5時），遇國定假日為休息日（依
本大樓貼示公告另行公告之）。
申請借用之單位應於申請文件
中，載明業務聯絡人及使用時段
之場地管理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說明開放時間為上午8時至12
時；下午1時至5時，中午休息1
小時。 

第四條、申請借用對象及繳費
基準如下： 
一、申請借用對象 
 （一）已立案之社會福利機

構、團體。 
 （二）已獲核准籌設之社會福
利機構、團體。 
 （三）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
利或勞工福利業務之已立案社
團。 
 （四）本所專案核准辦理社會
福利相關會議(活動)之公務機

第四條、申請借用對象及繳費基
準如下： 
一、 申請借用對象 
 （一）已立案之社會福利機構、

團體。 
 （二）已獲核准籌設之社會福
利機構、團體。 
 （三）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
利或勞工福利業務之已立案社
團。 
 （四）本所專案核准辦理社會
福利相關會議(活動)之公務機

一、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
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增訂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款，
增加委外經營或長期性場地租

借費用計算之相關規定。 
 



 

 

關、學校。 

 （五）非以上申借對象，經本 
所專案核准辦理者。 
二、 繳費基準  
 （一）申請借用本大樓場地應
依本辦法繳納費用及保證金，
收費標準如附表一。 
 （二）申請借用對象為一、
(一)至（五）且為公益性質者，
免收場地使用費，但須收冷氣
使用費及清潔費。 
 （三）申請借用對象為一般團
體且非屬公益性質，須繳納清

潔費、場地及冷氣使用費等。 
 （四）凡本所各單位暨附屬機
關與外機關或公益團體主、協
辦之公益活動，並經本所專案
核定者，得准予免收場地使用
費、清潔費及冷氣使用費等相
關費用。 
 （五）場地收費以借用時間為
收費依據，依實際使用時間分
計半天及1天計。 
 （六）委外經營或長期性場地
租借之租金底價以國有出租基
地之租金率及建築物申報總價

額年息百分之十為限，兩者合
計金額而定；具公益屬性用途
之長期性空間使用，相關費用
得另經本所專案核定之。 
 

關、學校。 

 （五）非以上申借對象，經本
所專案核准辦理者。 
二、 繳費基準  
 （一）申請借用本大樓場地應
依使用場地繳納費用及保證金，
收費標準如附表一。 
 （二）申請借用對象為一、(一)
至（五）者且為公益性質，免收
場地使用費但須收冷氣使用費
及清潔費。 
 （三）申請借用對象為一般團
體且非屬公益性質，須繳納清潔

費、場地及冷氣使用費等。 
 （四）凡本所各單位暨附屬機
關與外機關或公益團體主、協辦
之公益活動，並經本所專案核定
者，得准予免收場地使用費、清
潔費及冷氣使用費等相關費用。 
 （五）場地收費以借用時間為
收費依據，依實際使用時間分計
半天及1天計。 
 

第七條、申請借用之限制事項： 
一、借用單位不得將該空間或
設施轉租、出借或轉作其他非
申請用途使用。 
二、不得舉辦婚喪喜慶、政治
性、宗教性活動或內容吵雜及
違反公序良俗之活動。 

三、未依申請借用內容或與申
請借用內容顯有未符者，本所
得立即制止並停止使用權利；
其已繳交之相關費用按時計
數，並依使用時數扣除後退還
賸餘費用。 
四、借用單位對使用場地及公
共設施設備，應負保管及維護

第七條、申請借用之限制事項： 
一、借用單位不得將該空間或設
施轉租、出借或轉作其他非申請
用途使用。 
二、不得舉辦婚喪喜慶、政治性、
宗教性活動或內容吵雜及違反
公序良俗之活動。 

三、未依申請借用內容或與申請
借用內容顯有未符者，本所得立
即制止並停止使用 
權利；其已繳交之相關費用按時
計數，並依使用時數扣除後退還
賸餘費用。 
四、借用單位對使用場地及公共
設施設備，應負保管及維護之

修訂第七條第四項，增訂場地
損壞賠償所需費用將先由保證
金扣除，仍不足賠償者，應於3
日內補繳完畢之相關規定，以
敘明損壞賠償之處理方式。 



 

 

之責，若有破壞設施、遺失器物

等情形，應負全部賠償責任；本
所並將代為清理或修復，其所
需相關費用逕由保證金中扣
除；倘保證金仍不足賠償者，應
於3日內補繳完畢，否則依法請
求賠償。 
五、借用單位於活動結束後應
儘速回復原狀並歸還全部借用
物品，場地管理人始得離開現
場。 

責，若有破壞設施、遺失器物等

情形，應負全部賠償責任；本所
並將代為清理或修復，其所需相
關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五、借用單位於活動結束後應儘
速回復原狀並歸還全部借用物
品，場地管理人始得 
離開現場。 

第八條、違反本辦法規定情形
輕微者，本大樓管理人員當場

予以勸導改善，經勸導無效或
未立即改善者，本所將撤銷借
用。前述情形嚴重者，一年內將
停止受理該申請者申請借用本
大樓所有公共空間；倘有破壞
公物者，須依毀損設施及設備
照價賠償。 

第八條、違反本要點規定情形輕
微者，本大樓管理人員當場予以

勸導改善，經勸導無效或未立即
改善者，本所將撤銷借用。前述
情形嚴重者，一年內將停止受理
該申請者申請借用本大樓所有
公共空間；倘有破壞公物者，須
依毀損設施及設備照價賠償。 

依據法條名稱修正條文內容。 

第九條、本辦法未盡事宜，本所
得隨時補充規定之，並依據政
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本要點未盡事宜，本所
得隨時補充規定之，並依據政府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依據法條名稱修正條文內容。 

第十條、本辦法奉鎮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本要點奉鎮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依據法條名稱修正條文內容。 

附表一 

電腦教室 
場地使用費1500元  
場地清潔費400元  
冷氣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1500元 
合計3900元 
 
視廳教室    
場地使用費1000元  
場地清潔費400元  
冷氣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1000元  

合計2900元    
 
技藝教室   
場地使用費1000元  
場地清潔費400元  
冷氣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1000元 
合計2900元  

附表一 

電腦教室 
場地使用費3000元  
場地清潔費800元  
冷氣使用費1500元  
保證金3000元  
合計8300元 
 
視廳教室 
場地使用費2000元  
場地清潔費800元  
冷氣使用費1500元  
保證金3000元  

合計7300元 
     
技藝教室 
場地使用費2000元  
場地清潔費800元  
冷氣使用費1000元  
保證金2000元  
合計5800元 

調整附表一場地收費標準，降 

低相關租借費用，以利民眾空 
間使用。 



 

 

會議室     

場地使用費1000元  
場地清潔費400元  
冷氣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1000元  
合計2900元 
 
展示區     
場地使用費1500元  
場地清潔費400元  
冷氣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1500元  
合計3900元 

    
交誼廳     
場地使用費500元  
場地清潔費400元  
冷氣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500元  
合計1900元 
 
多功能教室    
場地使用費1500元  
場地清潔費400元  
冷氣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1500元  

合計3900元 
 
前庭廣場   
場地使用費500元  
場地清潔費400元  
冷氣使用費0元 
保證金500元 
合計1400元 
     

會議室 

場地使用費2000元  
場地清潔費800元  
冷氣使用費1000元  
保證金2000元  
合計5800元 
     
展示區 
場地使用費3000元  
場地清潔費800元  
冷氣使用費1500元  
保證金3000元  
合計8300元 

    
交誼廳 
場地使用費1000元  
場地清潔費800元  
冷氣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1000元  
合計3300元 
     
多功能教室 
場地使用費3000元  
場地清潔費800元  
冷氣使用費500元  
保證金3000元  

合計7300元 
 
前庭廣場 
場地使用費1000元  
場地清潔費800元  
冷氣使用費0元  
保證金1000元  
合計2800元 
     

 


